关于推荐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展示区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为持续深入推进我市植保工作绿色转型，促进绿色防控技术措施提档升级，加快提升理化诱控、生物农药、人工天敌、生态调控等非化学防控措施在病虫草害防治中的应用程度，持续提高科学安全用药水平，优化集成一批以作物为主线、以生物防控和科学用药为核心技术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拟建设一批技术水平先进、带动能力强、质量效益高的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和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辐射带动大面积绿色防控水平提升，不断提高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和综合治理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请各镇（区、街道）对照本区域种植大户执行能力、地理区位、种植管理水平等条件，推荐1-2个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推荐1个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推荐要求如下：

1、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粮油作物展示区1000亩以上 ，辐射带动10000亩以上；园艺作物展示区200亩左右，辐射带动1000亩以上。

2、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每个展示区建设面积500亩左右，辐射带动10000亩以上。

园艺作物可推荐1个主体或2个相邻主体共同承担，去年承担过展示区建设的主体，今年不可申报，确保年度间不在同一主体重复建设。各镇（区、街道）根据评价指标（附表2）综合评定推荐，推荐表（同时附评价得分表）于5月27日前报送纸质版，逾期作放弃推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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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推荐表

附表2: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展示区评价指标（参考）     

附表1

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推荐表
            镇（区、街道）
	主体名称
	
	联系人
	

	共建主体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稻麦（园艺）种植面积

（以流转合同为准）
	
	所在镇、村
	

	
	
	
	

	以下栏目由推荐主体具实填写

	是否自愿参与展示区建设
	

	是否能按照展示区建设要求落实相关防控技术到位
	

	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稻麦田杂草综合治理技术展示区（2选1，病虫绿色防控注明粮食或园艺）
	

	是否拖欠土地租金
	

	近两年（2024-2025年，下同）是否受到行政处罚
	

	近两年是否发生农业生产事故
	

	近两年是否发生粮桑纠纷
	

	近两年是否种植直播稻
	

	主体签名

（盖章）
	
	共建主体签名

（盖章）
	

	镇（区、街道）

意    见
	                                          盖  章：


注：每个展示区独立填报，如无共建主体，则在相应栏目打/。

附表2

	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评价指标（参考）

主体：           

	项目 
	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主体条件

（50分）
	主体资格

（10分）
	经工商登记注册；近两年内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粮桑矛盾纠纷事件、未种植直播稻和无违规使用洁田稻类除草剂（咪唑啉酮类）、未受到农业行政处罚；新技术接受程度高，示范带动能力强；优先考虑省级及以上涉农示范基地、家庭农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等。
	

	
	
	
	

	
	主体意愿

（15分）
	主动参与意愿强，积极支持配合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
	

	
	区位优势

（10分）
	核心方（100亩左右）田块方整，交通便利，适宜展示观摩。
	

	
	生产条件

（10分）
	绿色防控基础较好，生产管理水平较高，作物长势中上，田间配套完善。
	

	
	
	
	

	
	展示区规模

（5分）
	粮食作物1000亩以上（病虫害）或500亩以上（杂草）、园艺作物200亩左右（可由2个主体共同承担），每个粮食作物展示区要提供100亩核心展示点，园艺作物30亩核心展示点。
	

	技术应用
（50分）
	绿色防控措施应用

（20分）
	病虫：综合诱杀、生态调控、生物天敌、生物农药防治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应用至少2项，技术覆盖率50%以上；

杂草：采用土壤封闭除草、苗后精准除草综合防控技术，示范应用麦田越冬早期和稻田中后期杂草封杀技术。
	

	
	
	
	

	
	科学用药

（20分）
	应用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无违规用药，防治次数和化学农药使用量显著低于非绿色防控地区。农残检测指标全部合格。
	

	
	技术创新

（5分）
	开展新产品新技术试验示范1项以上。 
	

	
	
	
	

	
	台账记录

（5分）
	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记录详实、内容真实。
	

	合计
	


